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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因裁判法庭  

就馬尼拉人質事件展開死因研訊  

 
  

 2010 年 8 月 23 日，一個有 21 名港人 (包括 1 名領隊 )的馬

尼拉旅行團被脅持，事件最終釀成港人 8 名香港團友死亡和 7 名

團友受傷。遇害的 8 名團員遺體 8 月 25 日由專機送返港後，死因

裁判官根據《死因裁判官條例》(第 504 章 )，作出屍體剖驗命令，

亦要求香港警務處（香港警方）就事件作出調查。  

 
2.  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(公署 )及國家駐菲律賓大使館 (大
使館 )大力協調下，香港警方按國際警務合作原則，並在菲律賓有

關當局同意和協助下，事發後即開始、並先後四次派員到馬尼拉

進行蒐證工作。菲律賓有關當局亦配合香港警方的要求，提交菲

方就事件的文件，包括菲方調查過程中的宣誓供詞、報告等，都

交予香港警方，協助警方的獨立調查。  

 
3.  香港警方於 2010 年 11 月 5 日向死因裁判官呈交調查報

告。考慮調查報告後，死因裁判官在 11 月 30 日決定，在本年 2
月 14 日就馬尼拉人質事件召開死因研訊。  

 
4.  行政長官在 2010 年 11 月中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領導人

會議期間，獲菲律賓總統親自作出正面回應，承諾菲方會因應香

港死因研訊，提供協助。行政長官在 2010 年 12 月中，會見訪港

的菲律賓旅遊部部長時，亦再次獲得菲方保證，願意全面配合香

港的死因研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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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因研訊展開  

 
5.  據悉，死因裁判官在去年 12 月中，即死因研訊在今年 2 月

14 日展開前的三個月，已向 116 位菲律賓人士發出傳票。菲律賓

駐香港副領事在 2 月 20 日向死因裁判官表示，有 72 位被傳召人

士決定不來港作證，其餘人士則仍未回覆。  

 
6.  今年 3 月 3 日，政務司司長與菲律賓駐港總領事會面，促

請菲律賓政府採取一切必要措施，配合死因研訊。特區政府亦先

後多次透過菲律賓駐香港領事館，向菲律賓政府作出跟進，促請

菲方就證人來港作供一事，盡快回覆。  

 
7.  事實上，特區政府一直通過不同渠道與菲律賓當局跟進證

人向死因裁判法庭 (死因庭 )作證一事。例如，其中一名證人表示

由於未能出境，願意透過視像傳送模式作供，律政司在 3 月 11 日

收到菲律賓司法部的回覆，批准以視像傳送模式讓該名證人作供

後，香港的警方及律政司人員隨即於 3 月 13 日前往馬尼拉，確保

取證工作適當地依照相關程序進行。截至 3 月 18 日，已有 10 名

證人透過視像設施向死因庭作供。  

 
總結  

 
8.  特區政府一直透過不同渠道與菲律賓政府聯絡，積極跟進

菲律賓證人來港出席死因研訊一事，並在有需要時尋求公署及大

使館協助，以期菲方證人可配合香港的死因研訊。我們相信，死

因庭在考慮所有有關的證供及資料後，會對死者的死因作出公正

的裁決，讓市民知道事件的真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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